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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的委
托，浙江国际商品拍卖中心有限责任公司公开拍卖以下不良
债权资产，为了使拍卖顺利进行，现将有关规定公告如下：

一、拍卖标的：宁波甬正国际货运代理有限公司、宁
波楷胜亦腾国际物流有限公司、宁波市卡美隆涂料有限
公司三户不良债权资产作为一个标的进行拍卖，拍卖标
的债权金额合计为人民币9013.916178万元（利息截至
2017年2月15日）。起拍价人民币3900万元，参拍保证
金1000万元。

二、拍卖方式：采取有保留价的增价拍卖方式。
三、报名参加竞买必须提供或签署下列文件：
（一）1、法人单位：法人营业执照原件、法定代表人

身份证原件及复印件等证件（拍卖时还须携带法人公章
与法定代表人的印章，受法定代表人委托参加拍卖的须
携带法定代表人的委托书和代理人身份证件）；2、其他
经济组织：核准或批准本单位成立的文件原件、负责人
任职证明原件、负责人身份证原件及复印件等证件（拍
卖时还须携带单位公章与负责人的印章，受负责人委托
参加拍卖的须携带负责人的委托书和代理人身份证
件）；3、个人：身份证原件及复印件（拍卖时还须携带印
章，受委托参加拍卖的须携带委托书和代理人身份证
件）。（二）竞买人签署的《竞买人声明》。（三）竞买人同意
拍卖人声明的书面意见。

四、上述文件或证件，经拍卖人审查认为合法、有效
则确认有效竞买人的资格，并由拍卖人通知竞买人向指
定账户【账户：浙江国际商品拍卖中心有限责任公司；开
户行：杭州市建行高新支行：账号：3300 1616 7350 5001
3345】交纳参拍保证金。

五、竞买人交纳保证金后，由拍卖人发给《竞买证》
方可参加拍卖。如竞买人竞得标的，保证金则作为首付
款；如竞买人未竞得标的，保证金在五个工作日内如数
退回，但不计算利息。

六、竞买人可向本公司索取《不良债权资产清单》。
七、委托人现通知各有关债务人(含保证人和抵押人)

特别注意下列事项：各债务人(含保证人和抵押人)可对买
受人催讨行为的合法性予以监督，如有不合法之处，债务
人可向有关部门投诉，本公告发布之日后买受人所采取的
任何措施和任何行为及其后果与委托人无任何关系。

报名地点：杭州市平海路58号平海旺角1106室；报
名、咨询时间：即日起至2017年6月26日16时止；拍卖
地点：杭州市平海路58号平海旺角1101室拍卖厅；拍卖
时间：2017年6月27日14时30分；联系人：钟先生；联系
电话：0571-87083931 13958023092；杭州市工商局上城
分局监督电话：0571-87827155

浙江国际商品拍卖中心有限责任公司
二O一七年六月二十日

资产拍卖公告

遗失浙江人民联合律师事务所律
师赖金晓律师执业证一本，执业证号
13303200811423712，流水号10448228，
声明作废。

遗失浙江传衡律师事务所律师王
国 栋 律 师 执 业 证 一 本 ，执 业 证 号
13301200610193590，流水号10441621，
声明作废。

项 杰 遗 失 警 官 证 一 本 ，警 号
3304436，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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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浙0102民初1443号
陈江、沈兰英：本院受理原告浙江永联担保有限公司

诉 被 告 陈 江（3304**********2036）、沈 兰 英
（3304**********0040）追偿权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
公告送达本院（2017）浙0102民初1443号案件的起诉状
及证据副本、开庭传票、举证通知书、应诉通知书、民事
裁定书、合议庭组成通知书、廉政监督卡、令状式裁判
文书告知书等。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
达。提出举证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30日内。并定于
2017年9月20日15时15分在本院第十七号法庭开庭审
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杭州市上城区人民法院
（2017）浙0102民初2237号

陶小辉：本院受理原告张丽诉被告陶小辉民
间借贷纠纷一案，因你去向不明，现依法向你公
告送达本院（2017）浙 0102 民初 2237 号案件的起
诉状副本及证据、应诉通知书、举证期限通知
书、民事裁定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及开庭传
票、外网告知书、廉政监督卡、诉讼须知、适用令
状式裁判文书告知书等。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提交答辩状为公告期满后的 15
日内，举证期限为答辩期满后的 15 日内。并定
于举证期限满后第 3 日下午 14 时 20 分（遇法定
假日顺延）在本院第五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
将依法缺席审理。 杭州市上城区人民法院
（2017）浙0102民初1444号

吴军、方珍：本院受理原告浙江永联担保有限
公 司 诉 被 告 吴 军（3301**********0914）、方 珍
（3301**********1149）追偿权纠纷一案，现依法向
你们公告送达本院（2017）浙 0102 民初 1444 号案件
的起诉状及证据副本、开庭传票、举证通知书、应
诉通知书、民事裁定书、合议庭组成通知书、廉政
监督卡、令状式裁判文书告知书等。自公告之日
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举证的期限为公
告期满后的 30 日内。并定于 2017 年 9 月 20 日 16
时 15 分在本院第十七号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
法缺席裁判。 杭州市上城区人民法院
（2017）浙0102民初417号

徐敏杰：本院受理原告李立新诉被告徐敏杰
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因被告徐敏杰
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7）浙 0102 民
初 417 号民事判决书。限你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
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
服本判决，可在本判决送达之日起15 日内，向本院
递交上诉状及副本，并预交上诉费，上诉于浙江省
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
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上城区人民法院
（2017）浙0102民初483号

浙江汉和实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浙江欧文控股
集团有限公司、吴峰、王小青：本院受理的原告公建生
诉被告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中山支行、第
三人浙江汉和实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浙江欧文控股
集团有限公司、吴峰、王小青案外人执行异议之诉一
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民事裁定书。
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裁定书，逾期则
视为送达。 杭州市上城区人民法院
（2017）浙0102民初414号

浙江华泰国际货运有限公司、张晓华、叶晓红、
朱宁：本院受理原告浙江省纺织品进出口集团有限
公司诉你们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
向你们公告送达本院（2017）浙0102民初414号案的
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
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
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
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
效力。 杭州市上城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02民初174号

浙江浙联实业有限公司、方桔平：本院受理原告
吴钢军诉被告赵金辉、第三人浙江浙联实业有限公
司、方桔平执行异议之诉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
向你们公告送达本院（2017）浙0102民初174号民事
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
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
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
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
力。 杭州市上城区人民法院
（2017）浙0102民初175号

浙江浙联实业有限公司、方桔平：本院受理原告
吴钢军诉被告赵金辉、第三人浙江浙联实业有限公
司、方桔平执行异议之诉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
向你们公告送达本院（2017）浙0102民初175号民事
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
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
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
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
力。 杭州市上城区人民法院
（2017）浙0102民初1967号

祝健、祝永荣、郑赛英：本院受理原告杭州至盛
汽 车 销 售 服 务 有 限 公 司 诉 被 告 祝 健
（3307**********2638）、祝 永 荣（3307**********
2636）、郑赛英（3307**********1920）追偿权纠纷一
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本院（2017）浙0102民初
1967号案件的起诉状及证据副本、开庭传票、举证通
知书、应诉通知书、民事裁定书、合议庭组成通知书、
廉政监督卡、令状式裁判文书告知书等。自公告之
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举证的期限为公
告期满后的30日内。并定于2017年9月20日17时
15分在本院第十七号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
席裁判。 杭州市上城区人民法院
（2015）杭下商初字第3155、3156、3157号之一

任月福：本院受理原告夏有德诉你民间借贷纠
纷三案，现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5）
杭下商初字第 3155、（2015）杭下商初字第 3156、

（2015）杭下商初字第3157号民事判决书。限你自本
公告发出之日起60日内到本院领取判决书，逾期即
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送达期满后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
市中级人民法院。 杭州市下城区人民法院
（2017）浙0106执恢146号

包春李：本院在执行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杭州江南支行与包春李、杭州中成汽车销售服务
有限公司公证债权文书一案中，已作出拍卖被执行
人包春李名下的车号为浙C883Y8小型汽车一辆的
执行裁定书。现因你下落不明，依照《中华人民共和
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杭
州理想二手车鉴定评估事务所有限公司出具的评报
字第（2017年）第052601号鉴定评估报告，（2017）浙
0106执恢146号执行裁定书。评报字第（2017年）第
052601号鉴定评估报告载明：包春李名下的车号为
浙 C883Y8 小型汽车一辆的市场价值为人民币
499664元。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2017）浙0106执
恢146号执行裁定书载明：拍卖被执行人包春李名下
的车号为浙C883Y8小型汽车一辆。自发出本公告
之日起，经过六十日即视为送达。如对鉴定评估报
告、执行裁定书有异议，自公告送达之日起十日内以
书面形式向本院提出。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17）浙0106民初1981号

陈春蕾、董希超：本院受理原告杭州君凯汽车贸
易有限公司诉你们追偿权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
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合
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开庭传票、民事裁定书、廉政
监督卡等。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
提交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
内和30日。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上午9时15分
（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 2726 法庭公开开庭审
理。逾期不答辩、不出庭的相关不利后果由你们承
担。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17）浙0106民初2471号

甘华、周晓莲：本院受理原告杭州汇隆担保有
限公司诉你们追偿权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
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合
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开庭传票、民事裁定书、廉
政监督卡等。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 日，即视为送
达。提交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
的 15 日内和 30 日。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 3 日上午
9 时 15 分（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 2722 法庭公
开开庭审理。逾期不答辩、不出庭的相关不利后
果由你们承担。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06民初10174号

杭州福尔尼工艺品有限公司：本院受理荷兰艾荷
资国际贸易有限公司（Eichholtz Global Trading B.V.）
诉你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
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
书、证据等及开庭传票。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
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
满后15日和30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上午9
时10(遇法定假日顺延)在本院2529开庭审理，逾期将
依法缺席裁判。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17）浙0106民初2468号

马福琴、顾金富：本院受理原告杭州汇隆担保有限公
司诉你们追偿权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
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
书、开庭传票、民事裁定书、廉政监督卡等。自公告之
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交答辩状和举证的期
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和30日。并定于举证
期满后第3日上午9时15分（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
院2722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不答辩、不出庭的相关
不利后果由你们承担。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17)浙0106民初507号

倪斌杰：本院受理赵爱林诉你、浙江省普陀地基
基础工程有限公司建设工程分包合同纠纷一案，已
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7)浙0106民初
507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
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
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
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
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17）浙0106民初1560号

吴益芳、吴保喜：本院受理原告杨雄芝诉你们民间
借贷纠纷一案，原告诉请要求你们归还借款本金及利
息。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
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开庭传票、民事
裁定书、廉政监督卡等。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
视为送达。提交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
后的15日内和30日。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上午9
时15分（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2729法庭公开开
庭审理。逾期不答辩、不出庭的相关不利后果由你们
承担。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17）浙0106民初1561号

吴益芳、吴保喜：本院受理原告杨雄芝诉你们民间
借贷纠纷一案，原告诉请要求你们归还借款本金及利
息。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
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开庭传票、民事
裁定书、廉政监督卡等。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
视为送达。提交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
后的15日内和30日。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上午9
时15分（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2729法庭公开开
庭审理。逾期不答辩、不出庭的相关不利后果由你们
承担。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17）浙0106民初1562号

吴益芳、吴保喜：本院受理原告杨雄芝诉你们民间
借贷纠纷一案，原告诉请要求你们归还借款本金及利
息。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
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开庭传票、民事
裁定书、廉政监督卡等。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

视为送达。提交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
后的15日内和30日。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上午9
时15分（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2729法庭公开开
庭审理。逾期不答辩、不出庭的相关不利后果由你们
承担。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17）浙0106民初853号

张云涛：本院受理张桥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
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送达（2017）浙0106民初853号
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
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
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
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
法律效力。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08民初5966号

林国千、徐燕：本院对原告朱飞与被告林国
千、徐燕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
向你们公告送达（2016）浙 0108 民初 5966 号民事判
决书。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
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
满后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杭
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
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08民初5946号

葛晓铃、吴宝龙、周佩阳：本院对原告浙江振泰
担保有限公司诉你们追偿权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
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16）浙 0108 民初 5946 号
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
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
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杭
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
法律效力。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17）浙0108民初92号

浙江特资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浙江中策电缆有限
公司：本院对原告杨玉玠诉你们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
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17）浙0108民初92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
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
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杭州
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
效力。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08民初777号

谢雪：本院对原告重庆市阿里巴巴小额贷款有限
公司与你小额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
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6）浙0108民初777号民事判决
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
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
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
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
力。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08民初5932号

温州万康进出口有限公司、程祖兴：本院对原告毛
进强诉你们进出口代理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
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本院（2016）浙0108民初5932号
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
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
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
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
法律效力。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17）浙0191民初1316号

朱柏青：本院受理原告董怀亮与朱柏青、冯美
巧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
状及证据材料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廉
政监督卡、民事诉讼须知、诉讼风险告知书、外网
查询告知书、民事裁定书、合议庭组成通知书、送
达地址确认书、授权委托书及开庭传票。自公告
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
证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 15 日和 30 日内。并
定于举证期满后第 3 日上午 9 时 30 分（遇法定节假
日顺延）在本院第六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
席裁判。 杭州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91民初3267号

黄凤美：本院受理原告杭州联合农村商业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开发区支行诉张小霞及你金融借
款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
送达（2016）浙 0191 民初 3267 号民事判决书及缴费
通知书。自公告之日起，60 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
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
告期满后10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
于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
效力。 杭州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10民初16971号

刘连军：本院受理原告左彭飞与被告刘连军民
间借贷纠纷一案，因你下落不明，依照《中华人民共
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之规定，现向你公告送
达（2016）浙0110民初16971号民事判决书。限你自
本公告发出之日起60日内到本院领取判决书，逾期
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
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
副本，上诉于杭州市中级
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
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
力。
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法院

（2017）浙0110民初4142
号

汪建华、姜亦芬：本院
受理原告董晓光诉被告汪

建华、姜亦芬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
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合议庭
组成人员通知书及开庭传票等。自本公告发出之日
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分
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内和30日内。并定于
2017年9月29日10时00分在本院第五号法庭进行
公 开 开 庭 审 理 ，逾 期 将 依 法 判 决 。

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10民初15663号

郑秀芬：本院受理原告完美（中国）有限公司与
被告郑秀芬、浙江淘宝网络有限公司侵害商标权纠
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
（2016）浙0110民初15663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
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逾期即视为送达。如不服
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
及副本，上诉于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
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27民初5110号

方建民：原告郑衍敏诉你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
你公告送达本院（2016）浙0127民初5110号民事判决
书。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2009修正）第32
条的规定，判决如下：

一、（2015）杭淳商初字第1672号判决陈港于该判
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返还方建民、郑衍敏借款本金
174826.69元及该款自2014年12月5日起至还清之日
止按年利率22.4%计算的逾期利息中本金15万元及对
应的逾期利息归原告郑衍敏享有。

二、被告方建民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分给
原告郑衍敏借款利息18620.01元。

如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
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253条之规定，
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案件受理费3672元，减半收取1836元，由被告方
建民负担。

限你自公告发出之日起60日内来淳安县人民法
院领取民事判决书和诉讼费缴纳通知书，逾期则视为
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之日起15日内向
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交副本，上
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书将发
生法律效力。 淳安县人民法院
（2016）浙0205民初4553号

姚河军、郑建娣：本院受理原告吴志萍诉你们
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经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
们公告送达（2016）浙 0205 民初 4553 号民事判决
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
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
告期满后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
于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
效力。 宁波市江北区人民法院
（2017）浙0205民初44号

宁波竞宏服饰有限公司、浙江竞宏纺织股份有
限公司、浙江竞宏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本院受理
原告珠海华大浩宏化工有限公司诉你们买卖合同纠
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17）
浙0205民初44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
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
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
状及副本，上诉于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
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宁波市江北区人民法院
（2017）浙0205民初1690号

浙江翌湾电子商务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李
玉玲与被告浙江翌湾电子商务有限公司网络购物合
同纠纷一案，因你无法通过其他方式进行送达，现依
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证据副本、应诉（举证）
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开庭传票、执法执
纪廉政告知书、民事诉讼须知、外网查询告知书等诉
讼材料。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
后的15日、30日内。本案定于2017年9月25日9时
00分在本院第十二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
法判决。 宁波市江北区人民法院
（2016）浙0204民初7179号

毛国兴：本院受理原告五洋建设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与被告你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
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6）浙 0204 民初 7179 号民事
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
决书，逾期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
期满后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
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
法律效力。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17）浙0281民催35号
锦州市太和区鑫喜金属制品厂，因遗失宁波余姚

农村商业银行营业部签发的承兑汇票壹份，向本院申
请公示催告，本院决定受理。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
事诉讼法》第219条规定，现予公告。

一、公示催告申请人：锦州市太和区鑫喜金属制品
厂。

二、公示催告的票据：宁波余姚农村商业银行营业
部签发的号码为 4020005127517013 号、票面金额为
30000元、出票人余姚市双悦照明电器有限公司、收款
人余姚市龙瑞塑料厂、持票人锦州市太和区鑫喜金属
制品厂。

三、申报权利的期间：自2017年6月12日起2017
年8月12日止。

四、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利害关系人应向本院申
报权利。届时如果无人申报权利，本院将依法作出判
决，宣告上述票据无效。在公示催告期间，转让该票据
权利的行为无效。 余姚市人民法院
（2017）浙0281民催36号

余姚市百森纸制品商行，因遗失中国农业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余姚环城支行签发的承兑汇票壹份，
向本院申请公示催告，本院决定受理。依照《中华人
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219条规定，现予公告。

一、公示催告申请人：余姚市百森纸制品商行。
二、公示催告的票据：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余姚环城支行签发的号码为1030005124285497号、票
面金额为30000元、出票人宁波晨星宠物用品有限公
司、收款人余姚市舜意印业有限公司、持票人余姚市百
森纸制品商行。

三、申报权利的期间：自2017年6月15日起2017
年8月15日止。

四、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利害关系人应向本院申
报权利。届时如果无人申报权利，本院将依法作出判
决，宣告上述票据无效。在公示催告期间，转让该票据
权利的行为无效。 余姚市人民法院
（2017）浙0213民初3513号

李荣南：本院受理的原告宁波风格家居用品有
限公司诉你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因无法通过其他方
式向你送达，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
九十二条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证据副
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诉讼风险提示书、开庭
传票、廉政监督卡、外网查询告知书、合议庭成员告
知书。原告现起诉要求判令你支付货款124 194元，
并支付自2016年1月1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
款基准利率计算至款清日止的利息损失。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均为公
告送达期满后的 15 日内。本院定于 2017 年 9 月 19
日9时在本院第三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本案，逾期将
依法判决。 宁波市奉化区人民法院
（2017）浙0213民初671号

张玲、樊岳东：原告陈锡东诉你们民间借贷纠
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因无法通过其他方式向
你们送达，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
九十二条的规定，向你们公告送达本院的（2017）
浙 0213 民初 671 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内容如下：
一、被告张玲、唐家南于本判决生效后三日内归还
原告陈锡东借款20 000元，并支付自2015年8月19
日起至款清日止按月利率2%计算的利息和律师费
损失；二、被告樊岳东对上述债务承担连带保证责
任；三、驳回原告陈锡东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
理费 545 元，公告费 650 元，合计 1195 元，由被告
张玲、樊岳东、唐家南共同负担。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
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
日内，向本院提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
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
发生法律效力。 宁波市奉化区人民法院

福彩3D 第2017162期

浙江销售2556628元，返奖额1377575元。本信息若有
误以公证数据为准。

2017年6月18日

中奖号码: 销售总额:3909663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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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彩15选5
第2017162期 投注总额：703026元

奖池累计216.0938万元滚入下期。本信息若有误以公
证数据为准。

2017年6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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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彩双色球
第2017070期
全国销量:357559628元 浙江销量：28721190元
中奖号码:红色球(● ) 蓝色球(★)

本期我省中1注一等奖（舟山），9注二等奖（温州3
注，杭州、台州各2注，金华、绍兴各1注）。奖池累计
7.0955亿元滚入下期。本信息若有误以公证数据为
准。 2017年6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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